金山区兼职督学招聘公告
为了更好推进本区现代教育体系建设，落实依法治校、依法治教工作，根据最新颁发的国家和上海《教育督导条例》精神，我区需加强督导队伍建设，应配备足够数量兼职督学。为此，特向区内外教育系统公开招聘兼职督学，望有志于督学工作的同志积极报名，请我区各校（单位）从大局出发积极给予推荐、支持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    一、招聘对象

现职或退休的校长、副校长、教导主任、教研员、科研员、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等。

二、招聘人数

高中段 2人；初中段 5人；小学段 5人；幼儿园 4人。

三、应聘条件
1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；

2．了解教育法律法规和国家教育方针、政策，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；

3．坚持原则，办事公道，品行端正，廉洁自律；

4．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、高级职称，从事相关学段教育管理、教学或者教育研究工作10年以上，工作实绩突出；

5．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表达能力（口头、书面）；

6．年龄在35-65岁，身体健康，能胜任教育督导工作。

 四、工作任务
     根据区教育督导室的安排，担任责任区督学，主要任务是每月对责任区内的学校（一般5所左右）进行教育督导不少于1次，主要督导内容有：
    1．依法自主办学与民主管理情况；

　  2．素质教育、课程建设与教育教学日常管理情况；

　　3．教师队伍建设与专业发展情况；

　　4、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等方面全面发展情况；

　  5．学校与家庭、社会合作与资源共享情况；

　　6．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教育政策规定的其他事项。

    工作中要做好记录，并根据需要提供必要的书面材料。
 五、工作待遇

     1．每月工作津贴1800元（不占绩效工资额度）；
     2．年度奖励（根据年终考核结果而定）；
3．颁发“金山区兼职督学”证书，职务、职称晋升优先。

  六、聘用程序
1．个人自荐或组织推荐：填写《金山区兼职督学任职报名表》，于6月18日（周四）前以书面或电子形式发至督导室。
2．组织考核：6月25日前组织专家对报名人教学资格审核。

     3．组织聘用。
 七、聘用期限
     一任3年，到期可以续聘（最多3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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